中投·杭州金帝信托受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三个信托季度信托资金管理报告

一、信托计划简介

1、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信托计划名称：中投·杭州金帝信托受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计划成立日：2009年9月30日

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规模：11930万元

信托计划期限：18个月

2、信托计划受托人

法定名称：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杭州市教工路18号欧美中心18－19层C、D区

邮政编码：310012

法定代表人：高传捷

受托人网站：http://www.zttrust.com.cn
信托经理：李启兵、吴必成

3、信托计划设立情况

信托计划资金严格按照信托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和信托计划文件约定，向杭州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中投·无锡金地房地产项目贷款单一资金信托”项下11930万份信托单位。
4、报告期：2010年4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
二、信托财产专户的开立情况

受托人为信托计划在中国农业银行杭州芙蓉支行开立了信托财产专户。

三、信托资金管理、运用、处分和收益情况
1、报告期内信托资金运用

报告期内，受托人继续持有 “中投·无锡金地房地产项目贷款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单一资金信托）项下11930万份信托单位。

报告期内，本信托计划受托人因持有单一资金信托11930万份信托单位而应收其第三次期间分配的信托利益3,315,509.25元。

2、信托资金运用及收益情况表

(截至2010年6月30日，单位:元)
	
	科目名称
	金额
	备注

	一
	资产运用
	128,109,299.19
	

	1
	银行存款余额
	5,493,789.94
	

	2
	持有至到期投资
	119,300,000.00
	

	3
	其他应收款
	3,315,509.25
	投资收益，2010年7月2日到帐

	二
	信托负债
	0
	

	三
	实收信托
	119,300,000.00
	


3、信托财产专户收支情况

（一）自2010年4月1日至2010年7月2日，本信托计划实现信托收入3,329,107.63元，其中投资收益3,315,509.25元，银行存款利息13,598.38元。本信托计划累计实现信托收入9,422,359.69元，其中投资收益9,387,561.12元，银行存款利息34,798.57元。

（二）自2010年4月1日至2010年7月2日，本信托计划报告期信托费用支出0元；累计信托费用支出613,060.50元，其中代理收付费243,000.00元，信托报酬100,000.00元，保管费268,425.00元，其他费用1,635.50元。

（三）自2010年4月1日至2010年7月2日，报告期本信托计划利润3,329,107.63元，期末可供分配信托利益8,809,299.19元。

四、信托经理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因工作变动原因张华建不再担任本信托计划信托经理。

五、信托资金运用重大变动说明

无

六、涉及诉讼或者损害信托计划财产、受益人利益的情形

    无
七、新增信托资金运用项目的尽职调查报告、项目基本情况和收益状况

无

八、本信托计划投资的单一资金信托项下借款人及相关项目情况
本信托计划投资的单一资金信托项下借款人无锡金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0年6月30日总资产84087.3万元，总负债72549.74万元（其中预收销售款24901.55万元），净资产11537.57万元，2010年1-6月净利润为-57.68万元（预售收入尚未达到确认销售收入的标准）。

借款人开发的宜兴“金帝·金色阳光”项目一期、二期累计领取可预售证面积38729.92平方米，已预售35866.04平方米，预售收入24901.55万元，预售均价为6940元/平方米，一期、二期剩余未售房源2863平方米。经现场查看，一期全部及二期部分房屋已经结顶，三期项目已动工，该公司计划在7月将有40套二期商品房预售。
注：以上数据摘录自借款人提供的会计报表和项目情况表。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二日
